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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潘眉如
聯絡電話：08-7320415#3637
傳真：08-7322450
電子信箱：a250733@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114522318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社區心衛中心簡介、收案標準、轉介流程、轉介單 (376530000A114522318800-

1.pdf、376530000A114522318800-2.pdf、376530000A114522318800-3.pdf、
376530000A114522318800-4.odt)

主旨：檢送本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轉介資訊及心理衛生相關資

源，請惠予協助公告周知，倘有需求可逕行聯繫與轉介，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衛生局114年12月1日屏衛心字第1148029589號辦

理。

二、本縣已成立內埔區、潮州區及車城區3處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提供民眾就近心理衛生及精神病人照護等服務(服務簡

章如附件1)，學校如發現有符合旨揭條件之個案，請予以

轉介，俾利提供後續服務(轉介資訊如附件2~4)，若需中心

簡章亦請致電索取(08-7799979陳心輔員)。

三、本縣心理衛生相關資源資訊置放於衛生局網站/業務資訊/

心理衛生與毒品防制/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簡介，請自行下載

使用，(網址： https://www.ptshb.gov.tw/cp.aspx?

n=7B857546CCDF6A45)。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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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各國小、各高國中、屏東縣來義鄉望嘉國民小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

03







111 年 10 月制定 

112 年 8 月修訂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收結案標準 

一、收案標準 

個案類型為: 

1.精神病人(經醫師診斷患者有思覺失調症、妄想症、躁鬱症之病人) 

2.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第一類) 

3.1 個月內重複自殺 3次以上之個案 

4.其他 

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疑似有心理或情緒困擾。 

2.需提升日常生活處理能力。 

3.需提升社交技巧或改善人際關係。 

4.需提升輔具操作技能。 

5.需提升工作意願或改善工作態度。 

6.有身體檢查及評估需求。 

7.需提升工作能力。 

8.需增加疾病知能。 

9.需接受用藥指導。 

10.未規則就醫或服藥。 

11.有成癮防治或戒斷相關諮詢需求。 

12.其他。 

二、結案標準 

1. 個案死亡。  

2. 入監。  

3. 入住醫療機構(含「慢性病房」、「日間病房」)、精神護理之家、日間型精

神復健機 構(社區復健中心)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康復之家)、住宿式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或其他收治個案之機構。  

4. 居住地已遷出所轄行政區域。 

5. 症狀或情緒穩定且明確拒絕訪視達 3次以上(至少一次家訪)。 

6. 失蹤、失聯且經 3 次訪視未遇，或經聯繫原轉介單位及村里長等確認失

聯者。 

7. 症狀或情緒穩定達至少 1個月，且經外聘督導會議決議應予結案。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轉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流程

轉介單位填寫轉介單

查詢是否為精神、自殺系統服務中個案

由督導每日依轉介
原因派案予中心人員（註）

受派人員偕同轉介單位到場評估
（3個工作日）

後續由中心各職類人員依權責提供後續
服務

通知主責人員依
規定進行家訪並
回復轉介單位

是

 備註：
 派案說明

（1）具有就醫需求派案予護理師。
（2）職能及生活功能評估派案予職能治療師。
（3）心理諮商需求派案予諮商或臨床心理師。
 依個案情況將調整派案人員

111年10月制定

否


